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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香江控股的委托，担任香江控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

市规则》以及中国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已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深

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涉及房地产项目的专项核查意见》

（以下简称“《房地产专项核查意见》”）及《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香江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鉴于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7 月 2 日出具 151413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通知书》”），本所现就《反馈意见通知

书》中要求本所经办律师核查的事项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原法律意见书》、《房地产专项核查意见》及《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的补充，并构成《原法律意见书》、《房地产专项核查意见》及《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法律意见书》、《房地产专项核查意见》及《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中内容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规则》等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所律师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就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之前已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对境外法律发表法律意

见。同时，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亦不对会计、审计、资产评估、业务、投资决策等事宜发

表意见。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在《原法律意

见书》、《房地产专项核查意见》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所依据的事实的基础上，

对因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而由香江控股及/或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或披露的文件和有关

事实进行核查，并就有关事项向香江控股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



 

 

必要的讨论，取得由香江控股获取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证明和文件。对于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

门、香江控股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针对前述本所律师从香江控股及/或其下属子公司获取的有关文件及其复印件，香

江控股向本所律师作出如下保证：香江控股及/或其下属子公司已提供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或口头证言，不存在

任何遗漏或隐瞒；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及所述事实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香江控股及

/或其下属子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香江控股及/或其下

属子公司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完全一致；各文件的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

内均未被有关政府部门撤销，且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均由各自的合法持有人持

有。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另有说明外，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房地产专项核查意

见》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声明、简称、释义和假设同

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香江控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本所同意香江控股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申请材料的组

成部分，并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及国务院所属部门所颁发的规

章及文件的规定以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

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本所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反馈意见通知书》问题 6：申请材料显示，香江商业及其分、子公司主要从

事以家居卖场为主的商铺招商服务，其开展业务所需的场所等均从外部租赁。香江商业

部分分、子公司租赁的商铺将于 2015 年年内到期。请你公司：1）以列表形式补充披

露租赁物业合同到期情况。2）补充披露是否存在租赁到期不能续租的风险及对香江商

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并进行风险提示。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香江商业部分分、子公司租赁的商铺于 2015 年年内到期情况 

根据香江商业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香江商

业部分分、子公司有 8 处租赁房产将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或当日到期，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坐落 租赁面积㎡ 租赁期限 

1.  

广州市香

江投资发

展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

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

进港大道 62 号

402 房 

10 2013.11.20-2015.11.19 

2.  

广 州 市 香

江 投 资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广 州 市 商

业 储 运 公

司 

广州市海珠区

江南大道南 411

号 

29,220.66 2006.1.1-2015.12.31 

3.  

广 东 省 纺

织 品 进 出

口 仓 储 运

输 有 限 公

司 

广州市海珠区

南泰路611号的

房屋 

7,245.54 2005.3.1-2015.12.31 

4.  

上海闸北

金海马家

居有限公

司 

上海申畅

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市闸北区

沪太路 671 号

20 幢 

7,567.00 2015.1.1-2015.12.31 

5.  

无锡新区

金海马家

具有限公

司 

百安居（中

国）置业发

展有限公

司 

无锡市锡甘路

78 号长江北路

口 

12,100.00 2004.9.1-2015.8.31 

6.  

天津市金

海马家居

有限公司 

孙贺明 

天津市河北区

狮子林大街 115

号、117 号、119

号 1-2 层 

11,702.69 2010.11.28-2015.11.27 

7.  

深 圳 市 香

江 家 居 有

限公司 

新 乡 市 光

彩 大 市 场

置 业 有 限

化工路169号光

彩大市场（新乡

金海马家居博

22,127.95 2014.9.3-2015.9.2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坐落 租赁面积㎡ 租赁期限 

公司 览中心大卖场） 

8.  

深 圳 市 香

江 家 居 有

限公司 

武 汉 金 海

马 置 业 有

限公司 

武汉市硚口区

汉西二路 59-61

号（华中建材家

居采购中心大

卖场） 

52,072.20 2014.9.3-2015.9.2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对于即将到期的第 5 项租赁房产，无锡新区金海

马家具有限公司已与出租方续签了租赁合同，租赁期限延长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根

据香江商业的说明，对于余下的即将到期的租赁房产，除了第 6 项在期满后决定不再续

期以外，承租方广州市香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闸北金海马家居有限公司、深圳市

香江家居有限公司正在积极与出租方协商续租事宜。已续租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承租方 出租方 坐落 租赁面积㎡ 租赁期限 

无锡新区金

海马家具有

限公司 

百安居（中

国）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 

无锡市锡甘路 78

号长江北路口 
12,100.00 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二）相关商铺租赁合同到期不能续租的风险及对香江商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香江商业部分分、子公司租赁的上述 8 处房产，除第 5 项已经续期到 2024 年 9 月

30 日的房产外，余下 7 处租赁房产中，第 4、6、7、8 项租赁物业的租赁合同中均约定

了优先续租条款。根据香江商业的说明，除了第 6 项在期满后决定不再续期以外，香江

商业部分分、子公司目前正在与出租方就续租问题进行协商，如发生相关租赁房产未能

续租的情况，香江商业部分分、子公司将提前积极寻找可替代性的租赁物业。 

前述即将到期的 7 处租赁房产合计租赁面积为 129,946.04 平方米，占香江商业部

分分、子公司租赁房产总面积的比例为 12.4%，而其中租赁合同未约定优先续租条款的

租赁房产合计租赁面积为 36,476.2 平方米，仅占香江商业部分分、子公司租赁房产总

面积的 3.5%。因此，不会对香江商业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香江商业部分分、子公司租赁的已经

到期的租赁房产已经办理了续租手续。对于即将到期的租赁房产，香江商业部分分、子

公司正在积极与出租方协商续租事宜，并可就其中大部分租赁房产行使优先续租权。如

果到期不能续租，也不会对香江商业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反馈意见通知书》问题 7：申请材料显示，香江商业的租赁物业中,汕头市香



 

  

江家具有限公司和南昌市香江实业有限公司存在租用集体土地的瑕疵,宁波华生香江家

居有限公司租赁物业的出租方正在办理相关产权证明。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瑕

疵物业的建筑面积、营业收入及占比情况。2）是否存在不能继续使用上述租赁物业的

风险及对香江商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瑕疵物业的建筑面积、营业收入及占比情况 

根据香江商业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汕头市

香江家具有限公司、南昌市香江实业有限公司及宁波华生香江家居有限公司租赁瑕疵物

业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坐落 租赁面积㎡ 租赁期限 

1.  

宁 波 华

生 香 江

家 居 有

限公司 

宁 波 华 生

国 际 家 居

广 场 有 限

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小

港街道新立村 
110,000 

从起租日开始 20 年 

（2012.11.30 签署） 

2.  

南 昌 市

香 江 实

业 有 限

公司 

南 昌 市 东

湖 区 贤 士

湖 管 理 处

长 巷 村 民

委员会 

江西省南昌市东

湖区青山南路 448

号（一期 AB 馆改

造区域） 

19,050 
约定之日起至 2009年 5

月 31 日 

3.  

江西省南昌市东

湖区青山南路 448

号（二期 C 馆） 

2,700 2000.9.1-2028.10.31 

4.  

江西省南昌市东

湖区青山南路 448

号（二期 E 馆） 

11,000 2002.9.1-2028.10.31 

5.  

南 昌 市

香 江 实

业 有 限

公司 

陶长花 

江西省南昌市东

湖区青山南路 448

号（二期 D 馆） 

1,611.1 2000.9.1-2028.10.31 

6.  

汕 头 市

香 江 家

具 有 限

公司（汕

头 市 金

海 马 实

业 有 限

公司） 

汕 头 市 金

平 区 岐 山

街 道 下 岐

社 区 居 委

会 

汕头市潮汕路西

侧、金凤路南侧 
28,535 

2006 年 6 月 19 日起 30

年 

 

根据香江商业的说明，上述瑕疵物业面积总计 172,896.1 平方米，占香江商业全部

租赁物业面积的比例为 16.56%；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5 年 4 月 30 日，汕头



 

  

市香江家具有限公司、南昌市香江实业有限公司及宁波华生香江家居有限公司承租上述

物业开展相关业务的营业收入合计分别为人民币 4,858.55 万元和人民币 1,987.12 万

元，占同期香江商业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5.87%和 6.86%。 

（二）是否存在不能继续使用上述租赁物业的风险及对香江商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根据香江商业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汕头市香江家具有限公司和南昌市香江实

业有限公司租赁的物业建造于农村集体土地之上，宁波华生香江家居有限公司租赁物业

的出租方正在办理相关产权证明，该等租赁物业的出租方均无法提供租赁房产的房屋所

有权证书。若出租方无权出租该等房产，香江商业及其子公司对上述房产的租赁关系存

在被认定为无效的风险。尽管如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出租

人有义务保证承租人对承租房屋的使用权，若因出租人对出租房屋存在权利上瑕疵而导

致承租人发生损失的，出租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另外，根据汕头市香江家具有限公司与出租方的约定，如在租赁合同有效期前十年

拆迁的，所有标的物的拆迁补偿归承租方所有，在租赁合同有效期后十年拆迁的，标的

物的拆迁补偿出租方占 20%，承租方占 80%。在十年续租期内拆迁的所有标的物的拆

迁补偿归出租方所有。根据南昌市香江实业有限公司与出租方的约定，就江西省南昌市

东湖区青山南路 448 号（一期 AB 馆改造区域）租赁物业，如遇政府拆迁，土地的拆迁

补偿款归出租方所有，有关房屋的经营补偿和装修补偿归承租方所有，一期 AB 区域新

建房屋其中 6,750 平方米补偿归出租方所有，除 6,750 平方米面积之外新增的约 12,300

平方米的房屋补偿部分，如从开业之日起 15 年内（包括 15 年）拆迁，全部补偿归承租

方所有；如 15 年后至 20 年合同期间拆迁的，按剩余年限与 20 年合同期的比例归承租

方所有。 

如前所述，上述瑕疵物业总计 172,896.1 平方米，占香江商业全部租赁物业面积的

比例为 16.56%；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5 年 4 月 30 日，汕头市香江家具有限

公司、南昌市香江实业有限公司及宁波华生香江家居有限公司承租上述物业开展相关业

务的营业收入合计分别为人民币 4,858.55 万元和人民币 1,987.12 万元，占同期香江商

业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5.87%和 6.86%。因此，前述瑕疵物业面积及相关营业收

入的占比较小。 

就租赁物业存在的法律瑕疵，深圳金海马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标的资产租

赁使用的经营性物业在租赁合同有效期内因为各种法律瑕疵导致标的资产不能继续使

用租赁物业而遭受损失的（不含基于租赁合同可能产生的预期收益），除出租方根据租

赁合同之约定已向上市公司或标的资产进行赔偿的部分外，不足部分由深圳金海马予以

补偿。 

综上所述，虽然上述租赁物业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的有关规定，出租人有义务保证承租人对承租房屋的使用权，若因出租人对前述出租房

屋存在权利上瑕疵而导致承租人发生损失的，出租人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述瑕疵物业的

面积及相关营业收入总体占比较小，深圳金海马已对租赁瑕疵物业可能遭受的损失作出



 

  

补偿承诺。因此，承租上述瑕疵物业的情形不会对香江商业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三、《反馈意见通知书》问题 8：申请材料显示，香江集团与上市公司签署了附条

件生效的《商标转让协议》、《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约定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申请号为

8727453 的“香江家居 MALL”商标、注册号为 9538460 的“香江全球家居”商标、注

册号为9538469的“香江全球家居CBD”商标无偿转让给上市公司，将注册号为 8564621

的“金海马”商标、注册号为 1952402 的“kinhom”商标、注册号为 4211253 的“HK”

图标授权上市公司使用。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申请号为 8727453 的“香江家居 MALL”

商标注册手续的办理进展情况，预计办毕期限，是否存在法律障碍。2）交易完成后商

标转让是否存在法律障碍、转让涉及相关费用的承担方式及对香江商业及深圳大本营生

产经营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申请号为 8727453 的“香江家居 MALL”商标注册手续的办理进展情况，

预计办毕期限，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2015 年 1 月 27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向香江集团下发《关于

第 8727453 号“香江家居 MALL”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商评字[2015]第 0000011847

号），认为：“经审理查明：商标局引证的第 771070 号“香江”商标经我委审理作出商

评字[2014]第 061786 号撤销复审决定书，决定予以撤销，该决定现已生效。该商标已

不构成申请商标获准注册的在先权利障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二十八条

的规定，我委决定如下：申请商标在全部复审服务上予以初步审定，由我委移交商标局

办理相关事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相关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商标注册申请人，

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以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申请注册的，初步审定并公告申

请在先的商标；同一天申请的，初步审定并公告使用在先的商标，驳回其他人的申请，

不予公告。由于第 771070 号“香江”商标注册在先，因此，商标局在最初审核第 35

类申请号为 8727453 的“香江家居 MALL”商标申请时，驳回了其商标申请，后香江

集团提出了复审申请，根据上述复审决定书内容显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

委员会决定撤销第 771070 号“香江”商标，因此，该商标已不构成申请商标获准注册

的在先权利障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申请注册的商标，商标局

应当自收到商标注册申请文件之日起九个月内审查完毕，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予以初

步审定公告”。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作出的《商标初步审定公告》，申请号为 8727453 的“香江家居 MALL”商标

已经由商标局初步审定并进入公告期，公告的异议期限自 2015 年 5 月 14 日至 2015 年

8 月 13 日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对初步审定公告的商标，自公

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在先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向商标局提出异议。公告期满无异议

的，予以核准注册，发给商标注册证，并予公告。 

根据上述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对初步审定公告的商标，如在公告期内没有相关在

先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对其提出异议，则在公告期满后，即可获准注册并取得商标注册

证。 

根据香江集团的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无相关在先权利人、利害

关系人对此商标提出异议。如申请号为 8727453 的“香江家居 MALL”商标在公告期内

没有相关在先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对其提出异议，则该商标取得商标注册证不存在实质

性法律障碍。 

（二）交易完成后商标转让是否存在法律障碍、转让涉及相关费用的承担方式及对

香江商业及深圳大本营生产经营的影响 

香江集团与上市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签署了三份《商标转让协议》，约定分别

将申请号为 8727453 的“香江家居 MALL”商标、注册号为 9538460 的“香江全球家

居”商标、注册号为 9538469 的“香江全球家居 CBD”商标转让给上市公司，前述协

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于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与上市公司 2015 年 2 月 13 日签署的《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金海

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根据前述《商标转让协议》约定，香江集团无偿将前述商标转让给上市公司，上市

公司负责前述商标在商标局的核准登记事宜，并承担相应发生的交易费用。同时，香江

集团与上市公司进一步确认并同意，如果商标转让申请未获得国家商标局的核准登记，

香江集团同意在商标有效期内授予上市公司免费且独占使用商标的权利。 

经本所律师审查，前述《商标转让协议》已由香江集团与上市公司合法签署，其内

容没有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商标转让协议》生效后，相关商标的转让不存在

实质性法律障碍，亦不会对香江商业及深圳大本营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反馈意见通知书》问题 9：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前，香江控股的控股股

东南方香江持有上市公司 52.89%的股份。不考虑配套融资，交易完成后，深圳金海马

及南方香江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68.81%的股份。深圳金海马已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 36 个

月内不转让。请你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补充

披露南方香江所持香江控股股份的锁定期安排。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中国证监会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修订并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

四条第一款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在收购完成

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根据上述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香江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作出书面承诺如

下：“自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完成之日（即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主体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主体在

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

转让该等股份，也不由上市公司回购该等股份。如该等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

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增加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照前述 12 个月的锁定期进行锁定。中

国证监会及/或上交所等监管机构对于本主体持有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及买卖另有要求

的，从其要求。” 

经本所律师核查，南方香江作出上述承诺已根据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内

部决策程序，承诺内容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